合肥市红星路小学教育集团采购需求
一、采购需求前附表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内容、说明与要求 

	1
	付款方式
	服务完成后一次性付清

	2
	服务地点
	合肥市红星路小学教育集团三校区

	3
	服务期限
	截止2024年11月28日前


二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拟为合肥市红星路小学教育集团附属小学教职工采购 2024 年工会福利，需要以蛋糕券形式予以发放。发放对象为全体教职工，预估人数约247人，总金额为7.41万元。预估人数仅为参考人数，服务期内以实际结算人数为准。
三、服务需求

1、红星路小学本次采购包括：蛋糕券面值300元/张，共247张，共计金额7.41万元。本次采购服务期内均以实际结算人数为准。
其服务以平台方式，在服务范围内线上线下通用。为采购单位职工提供多元化服务。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平台具有300个及以上合作蛋糕店品牌通兑，且具有合作协议。成交供应商须满足此服务质量保障要求。 
2、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蛋糕券、电影券在其合作品牌所属门店内均可使用，购买范围不限于蛋糕，可购买门店内的所有商品，线上、线下均可使用，不受任何限制，含增值部分均可长期使用，不设时限，券内金额可不必一次性消费完，可分次消费（次数和单次消费金额无限制），可与现金同时使用。有效期：自发放之日起不少于2年。
3、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后须有售后服务中心，券（券）背后应印有售后服务联系人及电话。
四、报价要求

本项目采用统一费率报价，单张蛋糕券、电影券券内可消费金额不低于300元，供应商所报费率=300元/单张券内实际金额*100%，单张券内实际金额为：300元/成交费率。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的单张券费用为300元，据实结算最终结算总金额不超过本项目预算7.41万元。

例如：某供应商所报统一费率为80%，其成交后，成交供应商提供单张券内实际金额为：300元/80%=375元。结算时采购人支付成交供应商的费用为：300元×实际发放的蛋糕券（券）数量，如采购人实际采购券券数量为200份，则采购人最终合计支付给成交供应商的金额为：300元*200份=60000元

